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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院會-討論案
「國家太空中心設置條例」草案

科技部
110年11月25日



擘畫發展藍圖 完善法治基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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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空發展法
(總統110.6.16公布)

宣示發展原則
符合國際太空法

精神並接軌世界

規範太空活動
保障太空活動

的權益與安全

設置發射場域
安全合法的

火箭發射場域

促進產業發展
政府支持

國家戰略產業發展

依太空發展法第4條：
以專責法人辦理太空發展相關事項



太空蓬勃發展 專責法人推動

3

第三期國家太空科技
發展長程計畫

Beyond 5G

低軌通訊衛星計畫

「太空發展法」
載具登錄、發射許可及
國家發射場域設置管理

精進
太空科技

整合
國內資源

管理
太空事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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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總則

第二章
組織

第三章
業務及監督

第四章
財務與會計

第五章
附則

成立行政法人 加強資源整合

 設立目的、監督機
關、業務範圍與經
費來源(§1-§5)

 董監事人數、任期、
職責及產生與運作

 主任聘任與職責及人
事進用(§6-§19)

 中心業務及其監
督機制(§20-§24)

 中心財務與會計機制
(§25-§30)

 訴願、中心解散事
由與程序及施行日
期(§31-§33)

依據行政法人法

草案架構

共 五 章
三 十 三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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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定業務架構 強化監督機制

業務範圍 組織架構

設董事會，置董事十
一人至十五人，置監
事三人至五人(§6~7)

董事、監事任期三年，
期滿得續聘一次。置
董事長一人(§8~9)

置主任一人，由董事
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
聘任之(§18)

監督機制
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，
提送監督機關；年度績
效評鑑報告由監督機關
送立法院備查(§20~24)

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
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
定；並委請會計師查核
簽證(§25)

監督機關為科技部(§2)

業務範圍(§3)

•研擬執行太空計畫

•科技研發技轉及應用

•國際合作及交流

•受託辦理國際太空法制研究

•國家發射場域業務

•受託辦理載具登錄及發射許

可審查

•培育人才及科普教育

•其他與太空發展相關事項



「國家太空中心」 太空發展推手

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

究院國家太空中心

行政法人

國家太空中心

太空中心1.0

太空中心2.0
行政法人

承擔更大任務

因應我國太空科技發展之使命

組織轉型刻不容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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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行政法人化的目標

 提升國家太空科技研發能力，

執行國家太空政策與計畫。

 有效整合國內產、官、學、研

資源推動我國太空科技與產業

的發展。

 協助政府有效管理日益蓬勃發

展的太空事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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